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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庆阳能源化工集团陇东酸站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庆城县三十里铺镇长庆油田运输三大队院址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郝金辉

项目名称 庆阳能源化工集团陇东酸站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庆阳能源化工集团陇东酸站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位于庆城县三十里铺镇长庆油田运输三大队

院址，法定代表人为李琳，于 2014 年 07 月 01日成立，注册资金 3000 万元，经营范围如下：

主营业务为盐酸、氢氟酸等油田酸化压裂用危险化学品的销售、配制、运输和技术服务。

生产运行状况：近三年，用人单位生产工艺、职业病防护设施无重大变化，生产设备能正常

运转，防护设施运转正常。

用人单位建立有职业卫生管理小组，并设置有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1 名，为作业人员配发

有符合要求的个人防护用品，组织作业人员进行了职业健康体检。

项目组人员 邢象、陈立浩

现场调查人员 邢象、陈立浩 调查时间 2023.9.22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郝金辉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邢象、陈立浩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2023.10.20

~2023.10.2

2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郝金辉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

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用人单位重点检测职业病危害因素有：

盐酸、氟化氢、乙酸、噪声。

检测结果：

乙酸浓度检测结果与分析：用人单位乙酸检测结果显示作业人员接触乙酸的 8h 时间加权平

均浓度和短时间接触浓度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氯化氢浓度检测结果与分析：用人单位氯化氢浓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氟化氢浓度检测结果与分析：用人单位氟化氢浓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噪声测量结果与分析：本次测量结果显示，各工作场所噪声强度均低于 85dB，各工种接触

噪声 40h 等效连续 A 声级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 85dB(A)的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评价结论

分项结论

对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现状及职业病危害防治现状进行逐项评价，结果如下：

（1）用人单位提供的个人体检报告中未给出明确结论

（2）用人单位应急救援演练记录和总结报告不全。

（3）用人单位初步建立了职业卫生档案，尚不够完善。

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及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国

卫办职健发[2021]5 号）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的规定，用人单位属

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六）装卸搬运和仓储业”中的“3危险品仓储”，职业病危

害风险分类为“一般”。

根据生产工艺流程及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确定用人单位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盐

酸、氟化氢、乙酸、噪声。

建议

根据对该用人单位的现场调查分析，并针对该用人单位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以下建议：

1 职业病防护设施

用人单位应加强正、逆密封装置和碱液吸收塔的日常维护工作，杜绝跑、冒、滴、漏，并确

保有效运作，应对正、逆密封装置和碱液吸收塔技术效果和性能参数定期进行综合评价。

作业人员应严格执行“先开防毒设备，后开生产设备；先停生产设备，后停防毒设备”的操

作规程。

2 个人防护用品方面

（1）加强监督管理，确保工人进入工作场所作业时及时佩戴防酸口罩等防护用品。

（2）加强对劳动者的职业卫生培训工作，使其认识到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危害，使其能够正

确使用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3 职业健康监护方面

（1）用人单位拟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新录用劳动者和拟从事有特殊健康要求作业的

劳动者，包括转岗到该作业岗位的劳动者在上岗前，用人单位应委托依法取得相应资质的医

疗卫生机构根据劳动者拟从事的工种和工作岗位，按《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188-2014)等确定特定的健康检查项目，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2）对准备脱离所从事的职业病危害作业或者岗位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在劳动者离岗

前 30 日内组织劳动者进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劳动者离岗前 90 日内的在岗期间的职业

健康检查可以视为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3）体检周期和体检项目应按《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14）的要求确定。

（4）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当根据职业健康检查报告，采取下列措施：（一）对有职业禁忌



的劳动者，调离或者暂时脱离原工作岗位；（二）对健康损害可能与所从事的职业相关的劳

动者，进行妥善安置；（三）对需要复查的劳动者，按照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要求的时间安排

复查和医学观察；（四）对疑似职业病病人，按照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建议安排其进行医学

观察或者职业病诊断；（五）对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岗位，立即改善劳动条件，完善职业病防

护设施，为劳动者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职业病危害防护用品。

4 职业卫生宣传教育培训

用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当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

应的职业卫生知识和管理能力，并接受职业卫生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一）国家职业病

防治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二）职业病危害防治基础知识，（三）结合行业特点的职业

卫生管理要求和措施等。初次培训不得少于 16 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8 学时，继续教育

的周期为一年。

用人单位应对上岗前或变更工艺、技术、设备或材料，或者岗位调整导致劳动者接触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发生变化的，应当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职业卫生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职业卫生法

律、法规、规章、操作规程、所在岗位的职业病危害及其防护设施、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的

使用和维护、应急救援知识、劳动者所享有的职业卫生权利等内容。应做好记录及存档工作，

存档内容包括培训通知、教材、教员、试卷、考核成绩等，初次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8学时，

继续教育不少于 4学时。继续教育培训周期为一年。档案资料应有专人负责保管。

5 职业病危害的告知

用人单位生产工艺变更或其他公告栏中公告内容发生变动后应更新，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

果应在收到检测报告之日起 7日内更新。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告知：用人单位应按照规定以复

印件或其他方式将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告知劳动者。

6 职业卫生档案管理建立及管理情况

用人单位应按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的要求，建立健

全并及时更新本单位员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和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并按规定妥善保

存。职业卫生档案应包括：职业卫生档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档案、职业卫生管

理档案、职业卫生宣传培训档案、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检测评价档案、用人单位职业健康

监护管理档案、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等档案。

7 应急救援预案及演练

对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演练做出相关规定，对演练的周期、内容、项目、时间、

地点、目标、效果评价、组织实施以及负责人等予以明确。应急救援演练的周期应按照相关

标准和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的严重程度分别管理，制定最低演练周期、演练要求及监督部门

的监督职责。应如实记录实际演练的全程和应急预案演练总结并存档。用人单位应每半年至

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制定高温中暑专项应

急预案，与相关医疗救援机构签订应急救援协议。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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